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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初裁时间
将近，双方的行动愈加频繁，对于结果的揣
测也成为舆论的热点。近日，总部设在德国
的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给欧盟贸易委员卡
雷尔·德古特的公开信，更是将人们的关注
点再次聚焦。

这一得到欧洲 2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家
光伏企业、1024名企业高管联署的“公开信”
指出，欧盟市场上太阳能光伏产业供应链价
值的 70%在欧洲，上下游供应商创造产值约
400 亿欧元，贡献了 26.5万个工作岗位。而
主张制裁中国太阳能厂家的那些企业最多
创造不过 8000个工作岗位。如果欧盟针对
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最终决定实施惩罚性关税，可能对欧洲光伏
企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危及整个太阳能
产业链，阻碍欧洲太阳能行业增长。

“欧洲光伏企业的集体反对抗议，或会
对欧盟的判决形成压力，从而暂缓裁定时
间，进而重新考虑税率标准，”晶科能源全球
品牌总监钱晶表示，“但原则上，欧盟不会轻
易取消‘双反’的决策。任何行为都以利益
为前提，如果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欧盟可
能会和中国协商得到一个双赢或至少不双
损的结果。”

辉伦太阳能市场部经理袁全分析认为，
表面上看，“双反”终裁迟迟不出，会放缓中
国组件向欧洲出货的节奏，给欧洲企业留出
了“喘息”机会，“但实际上，此举对于提升欧
洲光伏企业的竞争力毫无帮助。相反，‘双
反’产生的惩罚性关税最终将由消费者买
单。如税率过高，无疑会使由国际金融危机
引发的需求疲软加倍放大，最终导致欧盟失
去约 24万个就业岗位”。

欧洲市场是光伏应用“重镇”，是全球光
伏制造企业最主要的市场，在 2010年以前，
中国主要光伏制造商出货量的95%以上来自
于欧洲市场的贡献，在2012年这一比例也约
在65%左右。从此次欧盟双反调查的涉及金
额就可见一斑，高达 210 亿欧元被业内称为
欧盟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双反”案件。

此次欧盟双反调查不论结果如何，对中

国光伏企业在欧洲市场的战略部署都将产
生影响。从记者了解到的信息，2013 年，主
要光伏企业将欧洲占全球总出货量的比例
多调低至 40%至 50%。英利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降低欧洲市场可能带来的损
害，英利一方面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抗
辩，并联合业内其他企业和组织开展游说工
作。另一方面，也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
度 ，有 效 降 低 对 单 一 市 场 的 过 度 依 赖 。
2013 年，预计欧洲市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将下降至 40%左右。

调低占比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内光伏企
业并不打算真正放弃欧洲市场。钱晶透露
无论双反过程和结果如何，晶科依旧会继续
在欧洲的深入布局和渗透。但是光伏制造
商也在改变过去单纯供应组件的模式，开始
在欧美市场直接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带动中
国光伏产品出口。如去年底晶科能源以其
瑞士子公司作为海外市场和太阳能电站项
目的开拓平台与国开行签署为期 5 年融资
总量为 10 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用于晶
科能源在海外光伏电站的建设、并购、EPC
及工程承包等金融合作。

与此同时，光伏制造商将更多的目光聚
焦在新兴市场上。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新
兴市场，是 2012 年全球光伏市场的亮点，是
光伏制造商摆脱欧洲单一市场依赖的重要
途径。光伏市场研究机构 NPD Solar-

buzz 预计，2013 年亚太地区光伏市场需求
有 望 增 长 至 13.5GW，比 2012 年 增 长
50%。英利表示将积极开发日本、南非、南
美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深耕国内市场；去
年在澳大利亚光伏市场取得品牌第一的天
合光能，也在积极研究不同新兴市场的多样
化需求。

虽然受到欧盟的“双反”调查，中国主要
光伏企业仍对未来的发展颇具信心。“我们
相信政府也会积极维护我们的权利”，采访
中很多企业都表达出这份信心。晶科 CEO
陈康平认为，政府适时出手，接二连三推出
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
展，有效地对冲了国外双反的消极影响，正
在拯救中国的光伏产业。2012 年，全国新
增装机量约为 4.5GW，同比增长 66%，约占
全球市场份额的 14%。对于中国光伏产业
来说，2013年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英利同样看好光伏产业发展前景，他们
认为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快速下降，尽管欧
洲市场增速放缓，但受中国、美国、日本以及
众多新兴市场的推动，英利相信 2013 年全
球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预计达到 40GW
左右。特别是中国提出了 2013年 10GW 的
装机目标，并出台了分布式发电的并网意
见，在 2013 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
场。为此，英利制定的全年发货量目标是
3.2GW 至 3.3GW，比 2012年增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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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反”调查频频发起

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
企业发起的调查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应欧盟支持太阳能玻
璃协会（EU ProSun Glass）的投诉要求宣
布对中国产太阳能玻璃进行反补贴调查。

由德国 GMB 主导的欧盟支持太阳能
玻璃协会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投诉书中
称，中国玻璃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
经从 2010 年的 8%提升至 2012 年的 27%，
并且认为中国太阳能玻璃生产企业在电力
供应方面得到政府的不正当补贴，从而能
够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欧盟市场出售
产品，损害了欧盟太阳能玻璃行业的利益，
要求欧盟对中国产太阳能玻璃征收 100%
以上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在公报中
称，目前获得的相关信息足够证明中国太
阳能玻璃企业涉嫌获得不正当补贴从而构
成不正当行业竞争，因此可以展开反补贴
调查。欧盟委员会认为如有必要，可能会
在 9 个月内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玻璃征
收反补贴税。

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太阳能玻璃生产
企业的反补贴调查是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
品企业展开的一系列“双反”（即反倾销和反
补贴）调查的最新案例。欧盟委员会已经分
别于去年 9 月和 11 月宣布对中国产太阳能
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由德国“太阳能世界”公司牵头、由欧盟
部分光伏产品制造企业临时组成的欧盟支
持太阳能联盟（EU ProSun）于去年 7 月 24
日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对中国光伏产
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申请。欧盟支持太阳
能联盟在向欧盟提交的起诉书中指控中国
光伏产品生产企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廉价融
资和财政补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欧盟境
内倾销光伏产品。起诉书称，中国产光伏产
品的大量涌入导致欧盟市场价格大幅下跌，
损害到欧盟光伏产品企业的利益，因此请求
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

调查和征收反倾销关税。

“双反”伤害中国企业

去年 9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应欧盟支持
太阳能联盟的请求宣布就中国光伏产品生
产企业是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欧洲倾销
产品展开调查。欧盟发布的公告称，初步
证据显示，进口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对欧盟
市场的价格及当地产品的市场份额产生了
负面影响，进而对欧盟光伏产品企业的财
务状况造成了重大消极影响。如果调查结
果证明中国光伏产品企业在欧盟倾销产
品，欧盟将采取相应贸易保护措施以避免
欧盟利益受损。

在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
销调查后不久，欧盟支持太阳能协会又得寸
进尺，于去年 9月 26日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
诉，指控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受益
于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去年 11月 8日，欧盟
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
品进行反补贴调查。至此，欧盟步美国后
尘，对中国光伏产品同时进行“双反”调查，涉
及产品范畴超过此前美国“双反案”，涉及中
国企业对欧盟出口金额高达 210 亿欧元，是
迄今为止欧盟对中国发起的最大规模“双
反”案件。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1年，中国企业向欧盟出口了大约210亿
欧元光伏产品，约占中国此类产品出口总额
的60%，约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

今年 3 月 5 日，欧盟宣布从 3 月 6 日起
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进行强制性进口注
册登记，这意味着欧盟朝着对中国产光伏产
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欧
盟反倾销调查如最终证明中国对欧盟出口
的光伏产品售价低于生产成本，欧盟就可对
中国相关企业征收追溯性关税。天合光能
欧洲公共事务总监容思礼告诉记者，欧盟对
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注册计划加大了太
阳能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对欧洲太阳能产业
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受此影响，欧盟的光伏
产品价格自今年 3 月以来已经上涨 15%至

20%。此外，追溯性关税的威胁和市场对光
伏组件短缺的担忧迫使欧盟太阳能企业取
消和放弃大量太阳能项目。

前一段时期，欧盟委员会调查人员纷纷
前往中国搜集证据，以核实求证中国光伏产
品企业是否得到了政府的非法补贴和在欧盟
市场倾销产品。目前，欧盟对中国产光伏产
品的“双反”调查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根据日
程安排，欧盟对中国产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和
反补贴初裁决定将分别于2013年6月7日之
前和 8月 9日之前作出。根据欧盟对反倾销
案件的调查程序，要确定中国企业的倾销需
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欧盟要判断中国企业
是否存在倾销；二是如欧盟判断中国企业存
在倾销，但与欧盟的产业受损之间没有因果
关系，或欧盟行业受损的原因不是中国企业
的倾销，中国企业则也可免于受罚；三是即便
证明了中国企业的倾销的确导致了欧盟行业
受损，但如惩罚中国企业会对整个欧盟的利
益造成更大损失，欧盟成员国也会投票反对
征收反倾销税。贸易专家分析指出，欧盟这
种反倾销调查程序设计为政治磋商提供了条
件。如果欧盟最终的调查结果验证了前两个
条件，那么中国就只能将重点放在游说欧盟
成员国投票方面。不过，要想通过游说欧盟
成员国投票反对征收关税并非易事，因为欧
盟成员国投票采取“简单多数”和“反向一致”
的规则，弃权被认为同意，只有足够的反对票

（14票）才能使中国企业免于受罚。

“双反”伤害欧盟企业

按照欧盟相关贸易原则，欧盟要采取
“双反”贸易措施必须满足公共利益原则，即
至少体系内 25%的相关产能支持，才会最终
通过。因此，欧盟必须在决定之前进行公共
利益调查。公共利益调查是从整个大行业
角度出发，在分销商、安装商、材料供应商、
设备供应商、施工方、开发商六大领域进行
问卷调查，以防止对整个产业链顾此失彼。
据报道，公共利益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欧洲
内部反对票与赞成票逼近。

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企业展开的“双
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已经在欧盟引起
了不小的争议，欧盟不少企业和知名人士都
反对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企业。4 月 17
日，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AFASE）向欧盟
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德古赫特发出公开信，
呼吁放弃对中国光伏产品企业实施惩罚性
关税。这封长达 27 页的公开信得到了欧洲
2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家光伏企业、1024 名
企业高管的联署。公开信指出，来自欧洲光
伏产业的 1024 名企业代表对欧盟对中国进
行的“双反”调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表示强
烈关注，充分自由和开放的市场是太阳能行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欧盟市场上太阳
能光伏产业供应链价值的 70%在欧洲，上下
游供应商创造产值约 400 亿欧元，提供了
26.5 万个工作岗位。而提出对中国光伏产
品进行“双反”调查的那部分企业最多创造
不超过 8000个工作岗位。如果欧盟针对中
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最终决定实施惩
罚性关税，将会损害欧洲自身利益，导致光
伏产品最终价格提高和伤害消费者利益，降
低太阳能行业附加值，影响稀有材料和光伏
设备出口，迫使各零售商和组装企业大幅裁
员，危及整个太阳能产业链，阻碍欧洲太阳
能行业发展。

欧盟向中国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生产
设备和原料的企业明确指出，这种“双反”调
查不妥，征收关税将适得其反，因为提高关
税不仅人为地抬高光伏组件的价格和损害
消费者利益，而且也会危及欧盟太阳能行业
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欧洲提供光伏产品
安装服务的零售商表示，欧盟如对中国产光
伏产品征收 60%的关税，欧盟在 3 年内将失
去最高 24.2 万个就业岗位。德国外贸和批
发商协会（BGA）主席伯尔纳日前明确指
出，当前对中国光伏产品和陶瓷制品发起的
反倾销措施证明，欧盟贸易救济体制是过时
和不合时宜的，亟须革新和调整。尤其是在
光伏案中，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给欧
盟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远远大于给其带
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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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品企业的“双反”调查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国际贸易界不少有识之

士却认为，欧盟选择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

并非明智之举，很可能导致“双输”的结果。

欧盟如最终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

税，对中国光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欧

盟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中国光伏产

品出口的 70%。如果欧盟“双反”调查确定对中国光伏

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不仅使中国光伏企业对欧盟

出口锐减和光伏企业破产数量增加，还将使得中国光

伏行业大量就业人员失去工作。

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贸易措施，在对中

国光伏企业造成伤害的同时也会殃及欧盟自身长远利

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欧盟的“双反”调

查必然会伤害欧洲太阳能产业的正常发展。鉴于中国

制造光伏产品所需的原材料、技术及设备大都是从欧

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所以中国光伏企业被欧盟

“双反”措施打压后必然会减少从欧盟进口相关原材料

和设备，从而最终会殃及产业链内的多数欧洲企业，并

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二是欧盟如通过“双反”措施将中

国物美价廉的光伏产品挡在国门之外，欧盟太阳能产

业链成本必然会被人为提高，欧盟太阳能消费大众必

然会因此而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双反”产生的惩罚

性关税最终由欧盟消费者买单，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

切身利益，对欧盟产业链其他部分的企业也会造成打

击。三是欧盟的“双反”措施必将会对欧盟能源安全和

能源战略产生消极影响。欧盟所需能源约有一半依靠

进口，能源一直是制约欧盟经济发展的“软肋”，因此欧

盟近些年一直在大力提倡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再生能

源。然而，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调查却犹

如“叶公好龙”，中国质优价廉的光伏产品本应能够帮

助欧盟实施新能源政策，但欧盟却试图通过“双反”措

施将中国光伏产品拒之于门外，从而给欧盟新能源战

略蒙上阴影。有人担心，欧盟提出的到 2020 年可再生

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20%的战略目标因

此将难以实现。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欧盟将

欧洲光伏产业受损归咎于中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欧

盟光伏企业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与欧盟对光伏

产业的支持体系管理不妥、欧盟光伏企业本身经营不

善等内部因素有关。欧洲太阳能行业有关专家认为，

近几年来，欧债危机导致欧盟对太阳能行业的财政补

贴锐减和欧盟光伏产品市场需求减弱，技术进步、原材

料成本下降和规模效益导致光伏产品价格下跌。然

而，欧洲光伏产品企业却没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

整经营策略和将生产成本合理化，从而导致自身国际

竞争力减弱和陷入财务困境。欧盟对中国光伏企业发

起“双反”调查，实际上是在将其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

是非常不公平的。

贸易界人士担心，中欧光伏产品争端最坏的结果

无疑是大打贸易战，甚至会殃及到其他产品。如果欧盟

最终决定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就意味

着欧盟打响了中欧贸易战的第一枪，中国必将会采取应

对措施以保护自身利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崇泉已表示，光伏产业涉及中方重大利益，如果欧方坚

持对该产品设限，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将采

取一切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因此，贸易战的结果必

然是两败俱伤。全球太阳能产业是一个国际化和综合

性的产业，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欧

光伏产业更是一种相互依存、互利合作关系，贸易保护

主义将给整个行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和重大的损

失。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欧盟信守二十国集团洛斯

卡沃斯峰会承诺：在 2014 年前不采取任何新的贸易和

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通过磋商合作解决中欧光伏产品贸

易摩擦，求“双赢”避“双输”才是明智的做法。

“双赢”

胜于“双输”
□ 严恒元

欧盟近年来频频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其中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

反”调查，涉及产品范畴超过此前美国“双反案”，涉及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金额高达210亿欧元，是

迄今为止欧盟对中国发起的最大规模“双反”案件。然而，此举堪称是一把双刃剑，在对中国光伏企

业造成伤害的同时也将殃及其自身长远利益

我国光伏产业的龙头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

限公司日前宣布进入破产重整。这似乎传递了一个信号，

在欧美国家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政策下，作为全球最大光伏

产品加工与制造国家，由于海外市场萎缩，以及标志性企业

破产，其行业整体发展落入低谷。

从外部需求增加，光伏企业迅速膨胀，形成世界最大光

伏加工与制造产能；又从外部需求减少，光伏企业竞相杀

价，恶性竞争，以至于纷纷破产，这种“过山车式”的发展过

程说明了什么问题？换来哪些教训？今后能否摆脱“双反”

挤压？ 新华社发 赵乃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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